
怀柔工商专栏

非农户买农村房再转卖 因违反法律被判决无效
□本报记者 李婧

病假， 必须给
病假， 是指职工本人因患病

或非因工负伤， 需要停止工作进
行医疗时， 用人单位应当给予的
医疗假期。

《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
伤 医 疗 期 规 定 》 第 3条 规 定 ：
“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
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 根据本人
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
作年限， 给予3个月到24个月的
医疗期：

（一） 实际工作年限10年以
下的 ，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 5年
以下的为3个月； 5年以上的为6
个月。

（二） 实际工作年限10年以
上的 ，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 5年
以下的为6个月； 5年以上10年以
下的为9个月； 10年以上15年以
下的为12个月； 15年以上20年以
下的为18个月； 20年以上的为24
个月。”

由于职工身体不适才需要休
病假， 所以， 职工只要提供医院
出具的证明、 履行请假手续， 用
人单位就必须批准。

带薪年休假， 应当给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第

3条、 第5条分别规定： “职工累
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 年
休假5天； 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
年休假10天； 已满20年的， 年休
假15天。” “单位根据生产、 工
作的具体情况， 并考虑职工本人
意愿， 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

年休假在1个年度内可以集

中安排， 也可以分段安排， 一般
不跨年度安排。 单位因生产、 工
作 特 点 确 有 必 要 跨 年 度 安 排
职工年休假的， 可以跨1个年度
安 排 。 单 位 确 因 工 作 需 要 不
能 安 排职工休年休假的 ， 经职
工本人同意， 可以不安排职工休
年休假。 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
假天数， 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
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
资报酬。”

以上规定表明， 带薪年休假
是法定的请假理由， 用人单位应
当统筹安排。 万一不能安排， 哪
怕职工同意不休带薪年假， 单位
也必须给予补偿。

婚假， 可协商
婚假， 是指职工本人因结婚

依法享受的假期。 期间， 由用人
单位向职工如数支付工资。

但是， 对于婚假的天数， 法
律 没 有 明 确 规 定 ， 而 一 些 行
政 规 定指明 ， 婚假一般为 1-3
天， 双方不在一地的， 另外给予
路程假。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第25
条规定： “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
生 育 子 女 的 夫 妻 ， 可 以 获 得
延 长 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
利待遇。”

《婚姻法》 规定， 法定结婚
年龄为男满22周岁 、 女满20周
岁， 男满25周岁或者女满23周岁
结婚， 属于晚婚。

在用人单位不能拒绝职工休
婚 假 的 前 提 下 ， 可 以 结 合 工
作 实 际与职工协商具体的休假
期限。

产假， 必须批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 第7条规定： “女职工生育
享受98天产假， 其中， 产前可以
休假15天； 难产的， 增加产假15
天； 生育多胞胎的， 每多生育1
个婴儿， 增加产假15天。 女职工
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 享受15
天产假 ； 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 ，
享受42天产假。”

由于产假是法定假， 用人单
位对于女工休产假请求， 必须无
条件准许。

丧假， 酌情批
《劳动法》 虽然规定了员工

享有丧假， 但没有明确具体的天
数 和 操 作 标 准 。 目 前 通 行 的
做 法 是参照 《关于国营企业职
工请婚丧假和路程假问题的通
知》 执行。

该 《通知》 明确： 职工的直
系亲属 （父母、 配偶和子女） 死
亡时，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 由本
单位酌情给予一至三天的假期。
职工在外地的直系亲属死亡时需
要职工本人去外地料理丧事的，
可以根据路程远近， 另给予路程
假。 在批准的婚丧假和路程假期
间， 职工的工资照发。 途中的车
船费等， 全部由职工自理。

探亲假， 酌情定
《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

的规定》 规定：
（1） 凡在国家机关 、 人民

团体和全民所有制企业、 事业单
位工作满一年的固定职工， 与配

偶不住在一起， 又不能在公休假
日团聚的， 可以享受本规定探望
配偶的待遇； 与父亲、 母亲都不
住在一起， 又不能在公休假日团
聚的， 可以享受本规定探望父母
的待遇。 但是， 职工与父亲或与
母亲一方能够在公休假日团聚
的， 不能享受本规定探望父母的
待遇。

（2） 职工探亲假期 ： 职工
探望配偶的， 每年给予一方探亲
假一次， 假期为三十天； 未婚职
工探望父母， 原则上每年给假一
次， 假期为二十天。 如果因为工
作需要， 本单位当年不能给予假
期， 或者职工自愿两年探亲一次
的， 可以两年给假一次， 假期为
四十五天 ； 已婚职工探望父母
的， 每四年给假一次， 假期为二
十天 。 探亲假期是指职工与配
偶、 父、 母团聚的时间 ， 另外，
根据实际需要给予路程假。 上述
假期均包括公休假日和法定节日
在内。

（3） 凡实行休假制度的职
工 （例如学校的教职工）， 应该
在休假期间探亲； 如果休假期较
短， 可由本单位适当安排， 补足
其探亲假的天数。

（4） 职工在规定的探亲假
期和路程假期内， 按照本人的标
准工资发给工资。

（5） 职工探望配偶和未婚
职工探望父母的往返路费， 由所
在单位负担。 已婚职工探望父母
的往返路费， 在本人月标准工资
百分之三十以内的 ， 由本人自
理， 超过部分由所在单位负担。

廖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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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年前， 市民张某从房东刘
某 手 里 购 买 了 一 处 农 村 的 院
落 ， 其中包括房屋 、 院墙和其
他地面附着物。 近日， 刘某却将
张某以及现在居住在该院落的
杨某一起告到法院 ， 要求法院
确认以前的买房合同无效， 要拿
回房产。 法院审理认为， 宅基地
买卖是法律法规所禁止的 ， 所
以， 涉及该院落的两个买卖合同
均无效。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刘某
于1991年与张某签订房屋买卖
协议， 约定刘某将房屋12间、 院
墙及地面附着物作价26596.9元
转 让 给 张 某 。 张 某 在 接 收 房
屋 后 并未居住 ， 而是将房屋转
让给杨某， 杨某在该院落内又增
建了房屋。 现在， 杨某占有这些

房屋。
2010年5月 ， 刘某起诉请求

确认其与张某的房屋买卖协议无
效， 杨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法院一、 二审判决均认定刘某与
张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
据法院调查， 诉争房屋坐落的土
地未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 涉
案三人均为非农业户口。

刘某在一审时诉称： 张某无
权处分涉案房屋及附属物， 且杨
某 、 张某均为非农业户口 ， 杨
某、 张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应
属无效， 杨某非法占用的涉案房
屋及附属物应返还给自己。

杨某辩称： 刘某是杨某与张
某之间法律关系的第三人， 无权
介入杨某与张某之间的法律关
系。 其投入巨大资金建造房屋，

如果认定协议无效会导致权益明
显失衡， 故本案不具备判决无效
和 返 还 原 物 的 法 律 基 础 和 现
实条件。

杨某还认为， 刘某是基于拆
迁的利益驱动， 强行拆散法律关
系。 如果其与张某之间的协议被
认定无效 ， 会纵容助长唯利是
图、 背信弃义的不良社会风气。
张某未出庭答辩。

此后， 一审法院判决张某与
杨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
杨某不服该判决， 上诉至北京市
第一中级法院。

北京一中院审理认为， 无效
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效力， 因刘
某 与 张 某 之 间 签 订 的 房 屋 买
卖协议已被法院终审判决无效，
导 致 张 某 与 杨 某 之 间 的 买 卖

行为丧失了其发生的法律基础，
故二者之间的买卖行为也应认定
为无效。

另外， 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
所有， 宅基地使用权是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 与特定的
身份关系相联系。 宅基地买卖是
法律法规所禁止的， 张某、 杨某
均为非农业户口， 并非该村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 故张某与杨某
的房屋买卖行为， 在处分房屋的
同时也处分了宅基地， 损害了集
体经济组织的权益， 是法律法规
明确禁止的。

因此， 一中院认定双方签订
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 并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至于杨某在诉争
院落投资建设的房屋和财产所产
生的争议， 双方可另案解决。

所谓动产抵押， 是债权人
对于债务人或第三人不移转占
有、 继续使用收益而供担保的
动产， 于债务不履行时， 就其
价值 （折价或变价的价款） 优
先受偿的担保物权制度。 动产
抵押是企业目前盘活资产， 拓
宽融资渠道， 加快资本流通等
行之有效的措施， 同时也是工
商部门合同监督管理工作中的
一项重要内容。 动产抵押登记
的基本要求有哪些， 相关申报
流程又是怎样的呢？

【动产抵押登记的申请主体】

企业、 个体工商户、 农业
生产经营者。

【动产抵押登记的财产范围】

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
备、 原材料、 半成品、 产品。

【动产抵押登记机关】

企业、 个体工商户、 农业
生产经营者以 《中华人民共和
国物权法》 第一百八十条第一
款第四项、 第一百八十一条规
定的动产抵押的， 应当向抵押
人住所地的县级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 （以下简称登记机关） 办
理登记。

【对委托代理人要求】

动产抵押登记的设立、 变
更和注销， 可以由抵押合同一
方作为代表到登记机关办理，
也可以由抵押合同双方共同委
托的代理人到登记机关办理。

【动产抵押登记应提交的文件】

（一） 设立登记
1.抵押人、 抵押权人签字

或者盖章的 《动产抵押登记
书》 （一式三份）；

2.抵押人、 抵押权人主体
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
文件复印件；

3.抵押合同双方指定代表
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明复印件。
（二） 变更登记

1.抵押人、 抵押权人签字
或者盖章的 《动产抵押登记变
更书》 （一式三份）；

2.抵押人、 抵押权人主体
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
文件复印件；

3.抵押合同双方指定代表
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明复印件。
（三） 注销登记

1.抵押人、 抵押权人签字
或者盖章的 《动产抵押登记注
销书》 （一式三份）；

2.抵押人、 抵押权人主体
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
文件复印件；

3.抵押合同双方指定代表
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明复印件。

【工商提示】

动产抵押登记可以登录北
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官方网站
采取网上申报以及现场申报两
种方式提交， 请申请人按需选
择申请方式。

怀柔分局 王楠

如何办理
动产抵押登记

哪些必须批哪些可协商？
当前， 在岗职工除了法定节假日、 公休日外， 还会

因个人、 家庭或其他原因需要休息休假。 而职工休假过
多， 势必要影响用人单位的工作效率与效益。 此时， 用
人单位该怎么处理职工的病假、 婚假、 产假等请求呢？
其中， 又有哪些假期是必须批准的？ 哪些是可以协商的？
哪些是有固定期限不能打折扣的？ 以下六类情况及其处
置方式， 给出了这些疑问的答案。

职工请假


